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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音乐共创对儿童音乐启蒙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儿童培养音乐兴趣、审美，并发展人

际交往能力。主体间性理论则强调人际关系中互为主体存在状态。本研究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出发，为

音乐共创有形物介入儿童音乐共创活动体验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更有效的思路。

方法 通过分析儿童音乐共创中的多元主体构成，并解构分析音乐共创主体间的设计过程和参与过程，

得出从“引发共同的音乐动机”“促进协调的行动计划”“鼓励相互的动态调节”三方面强化音乐共创主

体间性体验。结果 结合国内外音乐共创案例分析，梳理了“目标任务反馈设计”“机制形态模式设定”

“音乐产出能动编辑”三种对应的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有形物的设计策略。结论 在数字技术发展

的背景下，以主体间性视角展开对儿童音乐共创有形交互设计的研究，能够充分地发挥音乐共创有形物

在儿童音乐教育和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多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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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Tangi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LIANG Ling-lin, CHU Li-fa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1199, China) 

ABSTRACT: Music co-cre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ldren's music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t helps children 

cultivate music interest and aesthetics and develop interpersonal skills. Intersubjectivity emphasizes the existence of mu-

tual subject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t can provide more effective ideas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angibles in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activities. The composition of subjects in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activities was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and design in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activities was decon-

structed and analyz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music co-creation c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three as-

pects of "triggering common motivation", "promoting coordinated operation" and "encouraging dynamic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usic co-creation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esign strategies of music co-creation tangib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were concluded,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target, task and feedback", "the setting 

of mechanism, form and model" and "the dynamic editing of music output". After researching on the tangible interaction 

design of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 advantages of tangibles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in terms of promoting music edu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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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

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

其所著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将美育列为五种教

育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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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坚持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目前，中国教育界和设计界正在积极思考

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的当代价值，并寻求

儿童审美经验生成可突破的维度[1]。而恰如儒家教育

宗旨所提倡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教育

是美感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在音乐中感受美、认识美、

创造美，有助于儿童发展认知、怡情养性。随着数字

技术的发展，音乐教育从传统教室课堂走进了儿童的

日常生活。儿童间、亲子间的音乐共创活动成为儿童

探索音乐美学的重要途径。但是音乐共创过程中的主

体间性问题常常被忽略，从而导致了音乐共创有形物

并未真正地融入儿童音乐活动中，出现了多个主体对

音乐合作意愿的缺失，音乐共创过程中人与人之间、

人与物之间缺乏相互交流，儿童音乐共创的沉浸性、

情感性、互动性、趣味性不足等问题。通过音乐共创

进行音乐美感培养和社交合作学习的目的并未完全

实现。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从主体间性视角探讨儿童

音乐共创，为音乐共创有形物在儿童音乐共创活动中

的设计运用与创新提供借鉴。 

1  儿童音乐共创的多重优势及数字化发展 

“共创”被定义为由两个或更多人合作共享的集

体创造力行为。音乐共创（Music Co-creation）旨在

让人们共同探究、共同体验、共同创作音乐，从而营

造一种社会、文化、情感、认知和音乐学习的环境。

从音乐教育的层面看，音乐共创有助于在合作交流的 
 

艺术情境中培养音乐学习兴趣，发掘出音乐创造力，

提高艺术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从社会心理学角度

看，音乐共创对培养合作意识和社交能力存在益处。

RABINOWITCH 等[2]的研究证明了音乐的团体互动

能够引发同理心，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共享意向性、

主体间性。KIRSCHNER 等[3]研究表明联合音乐制作

和舞蹈影响了儿童自发的利他主义和合作倾向，从而

增加了亲社会的群体行为和合作。BARRETT[4]在研

究中发现儿童与父母联合进行音乐制作能起到调节

儿童行为和情绪状态的作用，并有助于他们的语言发

展，促进家庭团结。音乐共创的多重优势也被认为是

家长鼓励儿童积极参与音乐共创的有力理由。 

音乐合作能够促进儿童音乐能力和社交技能的

发展，但传统的音乐合作方式包括声乐合唱、器乐合

奏等，往往需要广泛的乐理知识和声乐、器乐相关训

练。而这正是许多学龄前儿童所欠缺的。为了降低儿

童在音乐合作上的学习门槛，设计领域结合数字技术

的运用，以有形交互的形式对音乐合作展开设计实践

研究，相关文献研究内容梳理见图 1。通过音乐共创

有形物（Music Co-creation Tangibles）这一载体提高音

乐启蒙教育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增强儿童的音乐共创体

验感。出于音乐教育目的，LYU 等[5]创建了 EnseWing，

一个提供这种体验的交互式系统，为儿童提供了更多

的合作机会，帮助音乐训练有限的儿童体验器乐合

奏。在音乐的即兴创作方面，GRONBAEK 等[6]则将

集 体 交 互 模 型 和 空 间 相 关 理 论 融 入 设 计 ， 从 乐 高

M i n d s t o r m s 中 构 建 物 理 的 、 共 享 的 交 互 式 乐 器 

 

 
 

图 1  音乐共创有形交互相关研究关键词时间轴 
Fig.1 Keywords timeline of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tangible inter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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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machine。为了展开音乐治疗，STENSAETH[7]研究
了当音乐互动有形物品 ORFI 被用作促进健康的工具
时，共同创造对残疾儿童家庭的意义。CARNOVALINI

等[8]为音乐治疗师和患者之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互动
设计了以节奏为主的严肃游戏。尽管现有研究基于不
同的共创目的设计了音乐共创有形物，但相关设计对
儿童音乐共创中主体间互动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关注。
此外，目前国内关于儿童音乐共创的研究更多是在关
注音乐课堂的情景下，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合作过
程，且主要集中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理论领
域。在设计学应用实践领域多为单一产品的设计研
究，缺乏对儿童音乐共创设计探讨的全局意识。 

2  主体间性与儿童音乐共创的相互联结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由德国现象学哲
学家胡塞尔提出，在 20 世纪逐步兴起的一个哲学与
美学概念。主体间性指人际关系中互为主体存在的状
态，也称为交互主体性[9]。主体间性把人类认知的对
象看作主体而不再是客体，主体间性下交往行为的目
标是使主体导向某种认同，形成共享意识构建的关
系。在主体间性视角下，社会互动是儿童所有认知的
核心。而关于个体早期发展的研究表明，从婴儿期
儿童和照看者的间性关系可知，儿童与生俱来拥有
建立情感连接或进行主体间交互的特性。因此，作
为儿童音乐互动的最近目标和审美认知经验生成的
有效途径，主体间性将给儿童音乐共创带来新的趋
势和发展。 

2.1  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的教育主体转移 

音乐共创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涉及到
主体间性教育理论。该理论提倡把教育过程改造为交
往实践的关系，以共同的教育内容为中介，以建立“主
体-主体”的交往关系[10]。在主体间性教育理论的支
持下，音乐共创一方面更加关注儿童的主体性地位，
让儿童在音乐共创过程中自主地、有选择地、能动地、
创造地学习音乐知识，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崇尚寓
教于乐。另一方面，音乐共创强调了音乐共创对象之
间的交互性、平等性、合作性，从而决定了音乐共创
场景不再局限于教学课堂，共创主体不再局限于师生
之间或学生之间，共创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声乐
合唱或器乐合奏。 

2.2  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的设计主体介入 

随着音乐共创场景和主体的转移，融入设计师叙

事的音乐共创有形物的介入，成为音乐共创的重要形

式。音乐本身具有交际属性，且音乐共创涉及多个主

体之间的音乐合作互动。因此，主体间性下的音乐共

创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社交行为。音乐互动者需

要在相互和同步的框架内互动，在音乐共创活动中表

现出以“交互主体”为中心的和谐一致性。所以主体

间性视角下的音乐共创将更加注重音乐共创的体验

过程，通过音乐有形物的设计来增强主体间的合作意

愿，鼓励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交流，促进主体

间的音乐共创互动，使主体间形成共同的注意力、分

享意图、情感状态。 

2.3  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的数字技术运用 

在主体间性视角下，用户将音乐有形物作为积极

的合作主体，而不仅仅是另一个可以操纵因果反应的

技术事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支持了有形交互的多人操

作，也增强了音乐有形物的对话性。随着交互方式的

升级，音乐共创有形物的反馈速度也不断提升。不同

的行为带来变化多样的多感官反馈，主体的身体感觉

行为可以在任务之间构建更强的联系。此外，融入了

数字技术的音乐共创有形物中音乐知识的内容更加

丰富，传达知识的方式被拓宽，主体对音乐的可编辑

性也得到大大增强。因此，具有较高主体间性设计的

音乐共创有形物能够起到调动合作双方的主体能动

性，增强音乐共创的沉浸性、情感性、互动性、趣味

性，从而升级音乐学习体验的重要作用。 

3  主体间性视角下的儿童音乐共创构成及

过程解构 

结合主体间性理论下的“我-你-它”三重类型学，

主体间性的设计方法表明在设计实践中，以及对设计

师、设计对象和用户三者之间进行互为主体的关系构

架，以达到设计师与用户相互理解、认可设计价值普

遍得到认同的目的[11-12]。基于此，研究分析了儿童音

乐共创过程中的主体间构成，将音乐共创分为主体间

设计和主体间参与两个阶段。音乐共创参与过程中主

体间视角的相互转换、主体间的互动等被包括在设计

的预期结果中（如图 2 所示）。相比于传统的儿童和

共创对象的主体性，主体间性视角下的多元主体在音

乐共创过程中共同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图 2  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主体构成模型 
Fig.2 Composition model of music co-creation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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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童等共创对象作为设计目标主体，通过对

音乐共创有形物进行主观体验，感知设计者对音乐共

创有形物的设计意图和教育内涵。 

2）音乐共创有形物作为设计对象主体，体现了

设计者对音乐共创过程设计的主体性，成为参与过程

中共创对象主体间进行音乐共创活动中情感、语言、

经验等沟通的桥梁。 

3）设计者作为设计自我主体，通过设计音乐共

创有形物提出了促进音乐共创过程中主体间参与互

动的方案，并且结合音乐共创参与过程中的信息反

馈，对音乐共创有形物进行不断设计优化。 

主体间进行不断的信息流动和互通，息息相关，

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设计-参与-设计”的音乐共

创闭环。 

在音乐共创的主体间构成分析的基础上，解构音

乐共创的设计过程和参与过程，见图 3。在音乐共创

主体间设计过程中，为了让用户感知设计意图，设计

者需要通过主体间视域转化，在音乐共创有形物的设

计中融入设计者的主体叙事，即站在包括儿童在内的

共创对象视角开展其设计。而在音乐的设计特征中，

共同意向性的主体间性音乐行为被描述为共同的音

乐动机、协调的行动计划和相互的动态调节 [13]。因

此，通过对应的三个角度：目标任务反馈设计、机

制形态模式设定、音乐组成产出编辑，切入音乐共

创有形物的设计，促使用户形成共同意向性的主体

间音乐行为，达到联合注意力、融合相互经验、匹

配情绪同步、平等交流互动、共同动态调节的主体

间状态[13-14]。 

1）共同的音乐动机：音乐一般是由音乐动机激

发的一种内在动机共享收敛的主体间终态。共创对象

出于个人经验、目标和意图展开音乐共创参与过程。

音乐共创有形物通过目标任务反馈设计，使多个主体

形成共同的音乐动机。根据心理学家 RYAN 等[15]提

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de Theory），按照引起

行动不同的原因，确定了两种主要的音乐动机形式：

以自我兴趣为导向，以同化、掌握、兴趣、探索的自

然倾向作为内在动机；以预定结果为驱动，为了获得

奖励努力或逃避惩罚的外在动机。 

2）协调的行动计划：音乐共创参与过程中共创

对象之间的协调行动计划取决于共创对象与音乐共

创有形物的互动和音乐属性的分工。音乐共创有形物

产品中的多感官语义信息引导了目标主体的主体性

外化，使其发生身体行为，从而触发对应的产品交互

组件模块，导致对应的音乐属性分工发生反应，相互

影响交织组成统一的音乐产出。因此，音乐共创有形

物的设计需要通过设定音乐机制，来赋予主体明确的

音乐属性分工；通过设计形态交互映射，使产品的多

感官语义信息、交互组件模块和触发的身体行为之间

建立协调稳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引导模式，逐步构建

共创对象的感知经验，提供模式切换，在同一互动逻

辑下进行趣味玩法的拓展。 

3）相互的动态调节：音乐共创本身作为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共创对象需要根据统一的音乐产出效

果生成音乐感知，并结合个人经验，进行持续性评估、

反映、建议对方的行动或者修改、强化自己的行动。

每个主体能够进入到行动-反应的循环中，为未来的

音乐共创行动建立策略，以此形成共同动态调节的音

乐共创主体间闭环。当每个主体不断给共同的创作带

来新的投入，多个头脑和身体的同时操作丰富了信号

的成形，产生了声音的多样性。此外，在相互声音协

商产生更复杂结构表达的同时，也增加了再次创造的

可能性[16]。 
 

 
 

图 3  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过程模型 
Fig.3 A process model of music co-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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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体间性视角下的儿童音乐共创有形物

设计策略 

基于对音乐共创过程的解构，结合国内外相关音

乐共创设计案例的分析，下文具体阐述了主体间性视

角下的儿童音乐共创有形物设计策略。通过音乐共创

有形物的设计强化音乐共创参与过程中的主体间性，

为主体间理论介入儿童音乐共创的可行性提供多重

合理论证。 

4.1  目标任务反馈设计——引发主体间共同的音乐

动机 

主体间性是主体为了活动的商定意义和实现这

一共同动机而采取协调行动的共同产物。相比于音乐

学习、社交培养、音乐治疗等音乐共创的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是引发儿童共创行为从而促进身体、认知及

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设计者可以通过音乐共创

有形物的目标任务所反馈的设计，引导主体间产生内

在动机或将外在动机内化。 

4.1.1  诱发主体间的内在动机 

相关实验表明合作动机可以通过呈现正向反馈

而引起。反馈会加强主体间交流的积极结果，表现为

认知需求增加、社会动态的激发等特征[17]。为此将诱

发主体间内在动机的反馈形式概括为三种，分别是：

多感官奖励式反馈、实时动态视觉反馈、多模式非线

性反馈。三种反馈对主体间的作用逐层递进。 

在设计中加入挑战、惊喜等奖励式的反馈来诱发

主体双方的内在动机，吸引双方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

体验。在有形物的机制设定中，当双方完成的音乐共

创行为或者成果达到某一要求时，给予图形、灯光、

音效等吸引儿童注意力的多感官反馈。而这个共同的

反馈设定是单个主体参与无法获得的，与单个主体

参与的反馈存在明显差异，且往往更具吸引力。在

使用丹麦康复中心为认知障碍青少年开发的智能学

习生态系统时，设计者通过系统中的画外音、动画

烟花作为奖励，鼓励用户互相击掌，吸引附近的用

户加入，增强他们的社交互动，以体验社交学习（如

图 4 所示）[18]。 

 

 
 

图 4  丹麦康复中心中认知障碍青少年智能学习生态系统 
Fig.4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ecosystem for adolesc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Danish rehabilitation center 

 
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通过音乐可视化等技术呈

现实时的动态视觉反馈，在吸引儿童参与、刺激内在

动机产生的同时，能够使主体通过视听多感官地感受

到对方的音乐活动，为主体间创造一致共享的音乐体验

印象。在使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媒体与声音实

验室设计的 Polymetro 协作互动音乐系统时，当演奏者

每次在其网格上触发音符时，仪器与集线器的电缆连接

都会实时闪烁。球形枢纽作为视觉中心，随着系统隐

喻性的“心脏”跳动红色，使每个演奏者感知到对方

的存在从而创造共同的音乐体验（如图 5 所示）。 

此外，通过多模式的通信方式，形成非线性的反

馈设定，更是能够给主体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使主

体和音乐共创有形物之间形成更为平等的对话。共创

主体与音乐互动有形物品 ORFI 虽然进行了相同的互

动，但发出的声音却具有差异性，使 ORFI 成为了“对

话中独立灵活的伙伴”，从而具备了主体性地位（如

图 6 所示）。ORFI 中被提前编程了作曲规则和交互规

则，反馈基于用户随时间的交互和作曲规则而变化，

而作曲规则又基于美学、音乐类型，以及随时间的叙

事结构而改变。因此，ORFI 不会像钢琴那样机械地

处理交互，而是有条件地随着时间做改变，以动态的

方式对待主体的相互作用[7]。 
 

 
 

图 5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媒体与声音实验室 

设计开发的 Polymetros 协作互动音乐系统 
Fig.5 A collaborative interactive music system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the Media and Sound Laboratory of  

Queen M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Polymet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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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促进残疾家庭健康的音乐互动有形物品 ORFI 
Fig.6 Musical interactive tangibles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disabled families: ORFI 

 

4.1.2  内化主体间的外在动机 

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表明，通过满足主体三种基

本心理需要（自主感、能力感、关系感），能够为外

在动机的内化提供支持，从而促使主体更主动地参与

并长久地坚持某项活动[19]。 

一方面，为了让主体产生自我调节定义的自主

感，且使其感到能够主宰行为、相信自我能够胜任从

而产生能力感，音乐有形物的互动设计可以在儿童个

人能力范围之内，而又在个人主宰范围之外，以此强

调合作完成。在给双方更多控制权的同时，给予有效

力又恰到好处的共同挑战任务，最大程度上调动双方

主体间的积极性。PAPTIN 儿童音乐创造能力培养系

统划分主音、节奏、和声三个区块（如图 7 所示），

儿童作为单个主体双手无法完成三个部分的同时发

声，以此鼓励其他共创主体的加入。通过设置分阶式

挑战，营造一个以玩入学的逆向化学习环境，持续和

充分地刺激多个主体参与，逐步提升音乐认知。 
 

另一方面，外在动机的内化也要求共创主体收到

来自对方或者周围环境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体验到来

自他人的认可感和归属感，以此促进主体使用音乐来

建立群体认同并发展个人身份。通过音乐共创有形物

的设计或者共创环境的预设，引导对方或者周围他人

对共创主体进行鼓励。如图 4 所示，CHRISTENSEN

等 [18]为认知障碍青少年的音乐活动设置了显示自我

形象投影的屏幕，与游戏互动的虚拟叠加，用户能看

到屏幕中自己和他人的表现，使他们更加了解彼此的

移动。另外，房间提供参与活动、观察活动、与人接

触的空间，使用户的音乐合作活动增加获得周围环境

中他人支持的可能性。 

4.2  机制形态模式设定——促进主体间协调的行动

计划 

1）音乐机制设定。通过音乐共创有形物的机制

设定，赋予多个主体对音乐同等的权利和责任，而对

音乐共同的责任可以促使主体持续地、积极地参与。 

 
 

图 7  PAPTIN 儿童音乐创造能力培养系统 
Fig.7 Music creative ability training system: PA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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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从用户和设计者的主体间视角出发，结合

音乐属性分工来探讨音乐共创有形物的机制设定，将

其分为多种乐器合奏式、多声部分旋律式、音乐属性

分工式，见图 8。多种乐器合奏式的音乐属性分工从

常规乐器衍生而来，分为多个不同音色的有形物组件，

多人分别使用各自具有音色特点的有形物进行演奏；

多声部分旋律式依据多声部音乐的主调音乐、复调音

乐、支声音乐三种类型，音乐不单依靠单一旋律，还

以各种方式加入其他织体来共同完成；音乐属性分工

式则将音乐的多重属性（音色、音高、响度和时间持

续性等）由多个用户分工控制，通过多样化的交互形

式进行演奏发声。只有在音乐共创有形物的机制提前

被设定的条件下，主体之间对音乐的分工和权利才会明

晰，参与音乐共创过程中的行为才会相对连贯协调。 

 

 
 

图 8  儿童音乐共创有形物音乐机制设定 
Fig.8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ldren's music co-creation of tangible things 

 
2）形态交互映射。音乐共创有形物产品的多感

官语义信息、交互组件模块和共创主体的身体行为存

在映射的关系。为了使主体间音乐共创过程中的身体

行为协调有序，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预设三者及

三者之间的关系。音乐共创有形物的交互组件往往会

划分区域，从而呈现模块化形态，以引导主体进行音

乐分工合作，不同模块上的具体按钮结合多感官语义

信息，引导主体下意识地发生交互行为。因此，需要

考虑儿童多感官信息的认知经验和能力，设计符合儿

童行为习惯的交互动作。在 PAPTIN 儿童音乐创造能

力培养系统中（如图 7 所示），通过与声音波纹相似

的凹凸纹理区分三个模块，起到一定产品形态的语义

引导作用。凹陷的纹理使主体感知到进行按压、戳击

的触发行为；凸起的纹理则让主体顺着凸起形成的限

位进行滑动操作；完全平面的模块则会引发拍击的联

想。Duet 儿童立体音乐思维培养系统在游戏模式下

（如图 9 所示），通过引导儿童拍打对应位置，以图

形化的方式帮助儿童理解和声编写、多声部叠加的过

程，易化读谱过程。 

3）模式引导切换。主体对音乐交互的感知经验

生成是音乐共创活动中长期且动态的过程。在开展音

乐共创初期，音乐共创有形物可以提供声音编辑的引

导，例如提供声音片段组成或者乐曲背景的辅助、提

供模仿等互动模式，帮助儿童在探索有形物过程中逐

步生成对音乐机制的感知经验。PAPTIN 儿童音乐创

造能力培养系统能对各个模块区域对应的音符、和

弦、节奏熟悉度进行训练（如图 7 所示）。通过训练

曲训练音准、音符时值、力度，从而达成模式下的 

 

 
 

图 9  Duet 儿童立体音乐思维培养系统 
Fig.9 Stereoscopic music thinking training system: D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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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奖励。通过模仿训练让儿童产出规律性的音符，

以进行审美培养。在初步构建起音乐感知经验后，通

过多种玩法模式的自由切换，有效提高音乐共创的趣

味性和能动性，促使主体间维持长期的音乐共创兴

趣。PAPTIN 儿童音乐创造能力培养系统可以实时读

取卡片模块，通过选择不同音乐卡片对 APP 端的音

效做切换，从而达到切换音乐套组的功能。 

4.3  音乐产出能动编辑——鼓励主体间相互的动态

调节 

1）音乐的可编辑性增强。在以往的一些音乐共

创中，用户对音乐结果产出影响的可能性常受到强烈

限制，只允许其操纵和控制预先设定的材料。对声音

的部分进行预设可以保证音乐产出的效果，提前预设 
 

声音效果组成的可能性，并减少主体音乐产出噪音的

生成概率。主体间性视角下，音乐共创有形物的设计

倾向于增强用户控制的权利，不是完全基于预先制作

的材料，允许主体有意义和创造性地为共创作出贡献。

在计算机动态能力支持下，音乐共创有形物的声音可

编辑性和音乐产出效果有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使共

创主体对音乐能更加灵活地进行自由编辑，从而有效

调动主体的能动性，鼓励音乐共创有形物与主体间平

等的对话关系。在图 6 的案例中，模块增添了麦克风

的语音输入，根据参与者的声音和环境声现场录制。

图 6、图 7 和图 9 的案例都通过将音乐共创有形物与

软件相连，调用软件中的音乐，增加其声音的变化性。

图 5 和图 10 则通过增加更多音乐属性使可编辑的效果

得以叠加，丰富了组合后音乐产出变化的多样性。 

 

 
 

图 10  Dato DUO：双人音乐合成器 
Fig.10 Dato DUO: the synth-for-two 

 
2）相互影响的统一产出。主体通过倾听音乐产

出，可高度感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从而进入动态调

节的过程。为了方便主体双方对音乐产出效果进行持

续评估，音乐共创的音乐产出可以被设计为统一汇聚

的音乐，以此强化主体对对方音乐操作的感知。在此

基础上，可以设计共创主体彼此影响对方的音乐属

性，例如音高、音色、音效等，促使其把注意力转移

到共同的控制和互动中，与音乐共创有形物形成合

作。在 Dato Duo 双人音乐合成器中（如图 10 所示），

塔形结构下有两个面。一面是八步环形音序器，使用

键盘创作旋律，编好的旋律会储存在圆形音序器中循

环播放，并且可以改变旋律的速度、节奏、音高等。

另一面是声波合成器，扭动上面的旋钮可以为旋律添

加不同的声波效果，并添加节拍。合成器两侧支持同

时操控，任一主体的音乐行为都会影响共同的声音产

出效果，使他们创作音乐的同时关注主体间的互动，

从而培养协作能力。另外，用户创造出来的声音可以

被计算机交换和处理成新的形式。因处理工具足够强

大，可以对其进行扩展和转换，为音乐创造的结果提

供保障，不会导致单调和聒噪[16]。PAPTIN 儿童音乐

创造能力培养系统（如图 7 所示）将儿童随机产出的

音符通过内部算法组合，形成共同的音乐产出乐段，

从而确保声音产出效果。 

3）鼓励相互的能动编辑。随着共创主体在不断

的互动循环中形成感知经验，获得了更多正向的视听

感官反馈、自主感、能力感、关系感，促进了主体间

动机增强和音乐共创行为的频发。主体对声音进行重

复播放或者在声音输出的基础上进行编辑，能够促进

相互音乐行为的动态调节和持续互动。例如允许每个

主体随时记录对方的输出，并立即将其用作自己声音

作品的基础等设计。在 Duet 儿童立体音乐思维培养

系统中（如图 9 所示），音乐共创有形物作为 MIDI

乐器蓝牙连接 APP，在该模式下实体产品上的操作可

以被记录在 APP 中，家长可以对孩子即兴演奏的乐

曲进行再编辑，叠加不同音轨和声效以形成更加丰

富、完善的乐曲，拓宽了主体间音乐合作后续的可能

性与形式。 

5  结语 

主体间性理论在儿童音乐共创中的研究，通过音

乐共创有形物的设计过程将多重主体的视角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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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而实现音乐共创参与过程的对话性和教育性，

使多个主体获得共同的音乐体验来发展主体间性，使

儿童音乐教育问题更好地被解决。主体间性视角下的

音乐共创有形物通过目标任务反馈设计、机制形态模

式设定、音乐产出能动编辑，允许主体用音乐的形式

分享其个人主体性，鼓励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

主体间共同的音乐动机、协调的行动计划和相互的动

态调节。为完善儿童音乐共创有形物的设计与开发提

供了新的视角和策略，可以为儿童音乐产品的主体间

性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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